拟撤销行政许可告知书
宁交路执撤[2025]001号
秦淮区堃堃道路运输服务经营部：
经调查，本机关认为秦淮区堃堃道路运输服务经营部所属车辆技术等级评定、《道路运输证》年度审验过期；因严重超载超限构成重大事故隐患且整改不到位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第二十一条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条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六十三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六十九条第五款，本机关拟作出撤销行政许可的决定。
☑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七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，本机关将依法予以复核。如你（单位）放弃陈述和申辩权利，或者未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三日内进行陈述和申辩，本机关将依法作出撤销决定。
☑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四十七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本机关要求举行听证。如你（单位）书面提出放弃听证权利，或者未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本机关要求举行听证，本机关将依法作出撤销决定。

（注：在序号前□内打“√”的为当事人享有该权利。）

联系人：陈沛、刘书昆    联系电话：025-89608180
联系地址：南京市玄武区玄武大道东方城108号B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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